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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全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广东全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广东全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

们作为广东全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涉及的有关议案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一、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预案》议案的独立意见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

152,263,466.11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20,493,906.64元。根据公司当前实际

经营情况，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预案对公司业绩的稳定不会造成不良影响，利润

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

合理性。经确认该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会议文件并经现场检查，我们认为该事

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会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预案》，以2021年年度报告为依据，

按总股本39,000,000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本次权益分派共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19,500,000元，如股权登记日应分配股数与目前预计不一致的，公司将采用分派

比例不变原则对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进行调整。

二、 《关于预计2022年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了解，公司因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预计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

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20万元，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加工服务及零星采购，属于正

常业务往来，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符

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发展战略，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表决程序合法、关联

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关于预计2022年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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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预计2022年年度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

司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议案的独立意见

通过对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的了解，我们认为公司的负债率较低，通过一定额

度的金融机构授信资金，可以在必要时更好的保障公司安全、高效的运营需求。

经确认该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会议文件并经现场检查，我们认为该事项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并且不会损害投

资者合法权益。

我们同意《关于预计2022年年度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

由公司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议案，公司及其子公司拟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9,800万元（含9,8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根据实际需求

提供自有产权、应收账款、固定资产等作为抵、质押担保，以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为贷款提供资产抵押担保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授信总

额度内的单笔融资不再提请董事会进行审议表决。

四、 《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核查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公司的套期保值投资范围限于与

公司经营相关的原材料商品，如铝、铜等品种，且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所需流动

资金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使用限制资金。我们认为公司将最大限度控制投资

风险，保障公司安全、高效的运营需求。

我们同意《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议案，拟开展不超过3,000万元人

民币（含3,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开展期货套保业务。

五、 《关于预计2022年年度对外（委托）投资》议案的独立意见

通过对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的了解，我们认为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较好，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自有资金闲置，通过投资理财提

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董事会制定的风控措施，资金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经确认该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会议文件并经现场检查，我们认为该事项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并且不会损害投

资者合法权益。

我们同意《关于预计 2022 年年度对外（委托）投资》议案，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拟以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含 6,000 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授权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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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根据市场情况进行投资理财，在上述投资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广东全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秦桂森

独立董事：袁自强

2022年4月26日


